
 

 1 

基于利益相关者的赤水河流域市场化生态补偿 

机制设计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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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赤水河流域生态退化的问题，文章采用半结构式访谈法、问卷调查法，调研赤水河流域服务提供

者和服务受益者的需求；结合支付意愿法，确定赤水河流域生态补偿标准。在充分征求流域上下游政府部门、其他

流域生态服务供给方与服务受益方的需求和意见后，进一步完善赤水河流域生态补偿机制设计，提出通过赤水河流

域水基金信托来实现生态补偿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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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流域污染和生态破坏己经成为我国范围内整体性的生态环境危机，基于流域生态系统的动态性和上下游之间高度的

生态关联性，传统的以行政区划作为管理划分依据的流域管理模式已经不能适用，应从全流域的管理尺度上探索新型的流域管

理方式。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基于“污染者付费”和“保护者付费”原则，通过综合运用行政和市场手段，实现合理调整流域保

护者和建设者相关利益群体关系的目的，是具有经济正向激励、促进水污染外部成本化的经济政策工具。建立科学合理的流域

生态补偿机制，可以理顺全流域上中下游生态环境保护者和相关群体的环境与经济利益，实现全流域环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赤水河流域跨越四川、贵州、云南三个省份，流域上下游因所处区域不同，在资源禀赋、生态环境、区域保护等方面存在

差异性。由于上下游区域不同的土地利用和社会经济发展模式，导致赤水河流域上下游经济发展不平衡，并出现了不同程度的

生态环境退化问题。赤水河流域周边村落农民的收入主要依赖于农业生产，由于当地村民环保意识的缺乏、种植技术的缺乏以

及乱砍滥伐、陡坡种植等不合理的开发行为，导致赤水河流域产生了土壤侵蚀、河道沉积物和养分载荷过高和生物多样性受损

等环境生态问题。 

近年来，利益相关者分析法常被用于生态补偿研究，如陈传明
［1］

利用调查问卷结果，综合利用数理统计法和利益相关者矩

阵法，研宄探讨了福建天宝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中所涉及的利益相关者；龙开胜等
［2］

在长三角地区苏州、上海等地生

态补偿实践调查的基础上，综合运用比较分析法和利益相关者法，研究识别出当地政府付费型生态补偿实践所涉及的利益相关

者的类型、属性、特征和原因。此外，对于赤水河流域生态补偿，有学者早有研宄，如黄薇和马赞杰
［3］

在分析赤水河流域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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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基础上，初步提出了赤水河流域生态补偿的，原则、框架、方式、途径以及相应的保障措施；朱海彬和任晓冬
［4］

则以赤

水河流域为案例，运用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定性方法，对赤水河流域内所涉及的利益相关者及其关系进行分析和界定。 

根据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健全河流休养生息制度，建立市场化、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的要求，结合赤水河当前所面临的

严峻情况，建立公平长效的市场化生态补偿机制迫在眉睫。赤水河流域下游区域经济水平较高，下游受益企业出资，对上游农

户进行生态补偿，改善农户经济状况，降低农户经济行为对流域生态环境的破坏，利于赤水河流域生态环境的改善与恢复，从

而为下游提供优质的水资源，进一步惠及流域下游经济的发展，促进赤水河流域经济与生态的持续发展。 

1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半结构式访谈法、支付意愿法、利益相关者分析法、问卷调查法进行调研，明晰补偿主体、补偿客体、补偿标

准、补偿方式、资金的来源、管理和分配等，以此建立赤水河流域市场化生态补偿机制。 

半结构式访谈法：对赤水河流域上下游政府部门、相关企业和农民等相关利益群体就生态补偿机制关键问题进行访谈，重

点了解利益相关方对建立市场化的赤水河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需求，明确各方关注的重点问题，以及公众意见和想法。 

支付意愿法：调研并了解政府部门、企业、农户等服务受益者对赤水河流域生态服务的支付意愿与受偿意愿水平，为赤水

河流域生态补偿标准的确定提供依据。 

利益相关者分析法：对赤水河流域利益相关者的需求与意愿进行调查，了解企业与农户的生态补偿诉求，在充分吸收农户、

企业及相关政府部门的意见和建议后，科学地提出各方普遍接受的可行性较高的研究方案，在方案的制定与实施过程中不断优

化与完善，使方案与赤水河流域的客观发展现状和趋势紧密结合起来。 

问卷调查法：针对赤水河生态补偿模式、补偿方法、补偿标准、补偿必要性等问题设计了企业和农户两种调查问卷，前者

问卷内容包括企业规模、企业经营模式及状况、企业污水排泄情况、企业生态补偿认知与意愿，企业参与生态补偿模式等方面；

后者的问卷内容主要包括农户基本情况、农户种植与养殖情况、农户收入与支出情况、农户生态＞卜偿认知与意愿等，主要目

的是了解企业与农户对于生态保护的需求以及生态补偿态度。 

2 利益相关者分析 

2.1 酒企补偿意愿分析 

本研究对酒企受访对象采用的是全覆盖的抽样方式，对茅台酒厂、国台酒厂、台粮酒业、钓鱼台酒业、大唐酒业都进行了

调查，通过半结构式访谈法及问卷调查法了解并分析了赤水河流域企业对于生态补偿的态度以及有关意见。 

赤水河流域独特的水、土壤、气候和大气微生物等自然生态环境是各酒企生产品质白酒的重要保证，而流域的生态退化对

赤水河的水质及旱季水流量产生了不利影响，从而影响了企业的用水安全。从企业角度来讲，赤水河一旦发生污染，酒水质量

将受到影响，酒厂将面临巨大威胁。保护好赤水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持总体生态状况健康是企业一直大力倡导的。因此，对赤

水河流域进行生态补偿，企业持支持态度。 

然而，近几年酒类销售额下滑，90%的酒企正面临着停产或减产的现状，再加上之前为扩大经营范围及规模，企业向银行进

行抵押贷款，目前每月尚需偿还贷款利息与本金，资金压力较大，因此没有多余资金可提供用于生态保护。但是，若能够以捐

赠的形式抵扣企业税金，企业愿意加入赤水河流域生态保护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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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农户需求分析 

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基数状况，在赤水河流域上游地区选择五马镇和三元村作为调查对象，以人口比例为基础，在五

马镇发放问卷 315 份，三元村发放问卷 200 份，同时采取分组抽样的方式，将五马镇农户分为 15 组，将三元村农户分为 10 组，

在组内分别按照随机抽样的方式进行抽样。通过实地走访五马镇、三元村，与农户开展座谈，本次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 515 份，

回收有效问卷 500 份。调查结果（图 1〜图 4）显示，调查对象中男性有 235 人，女性有 265 人，年龄构成以青壮年（21〜50 岁）

为主，初中文化及以下的占比为 93%,文化程度总体偏低；绝大多数农户家庭人口数为 5人及以上，而劳动人口数多为 2〜3 人，

劳动力明显不足；农户主要从事农业和养殖业，经济结构单一，而耕种面积大都较小，主要分布在 3亩（1亩=1/15 公顷）以下

（达 60%），耕种面积达到 14 亩的农户数占 40%，以高粱和玉米为主要农作物，养殖业以饲养猪、鸡为主；农户家庭收入水平绝

大多数处于 2500 元以下，且农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大（达 85%）;农户生活用能主要是煤和电，而生活用水均取自赤水河，

几乎所有农户都通过排水沟排放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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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农户生态补偿认知方面（图 5）,只有 3%的被调查农户非常了解生态补偿项目，45%的农户比较了解生态补偿项目，对生

态补偿项目一般了解的农户占 51%。就了解渠道而言，通过政府宣传了解生态补偿项目的农户达 98%,这说明政府对生态补偿项

目的宣传极其到位。就农民意愿方面（图 6），几乎所有的被调查农户均认为针对目前的赤水河有必要进行生态保护。其中，为

保护赤水河环境，愿意采用绿色生猪养殖技术、建设畜禽粪便无害化处理设施的农户达到 445 户，赞成生活垃圾统一收集、分

类处理的农户达到 375 户，秸秆还田、回收农膜农药瓶为 321 户农户所接受，愿意采取生活污水实行集中无害化处理、生活污



 

 5 

水排入家庭沼气池的农户也有相当数量。就补偿方式而言（图 7），39%的被调查农户希望以技术培训的方式得到补偿，26%的被

调查农户偏向获得现金补偿，部分农户更愿意接受实物补偿和期望政府提供就业机会。通过调查结果不难看出，赤水河流域的

老百姓急切盼望能获得技术培训，并改善其经济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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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补偿金额而言（图 8），农户接受的资金补偿额度介于 800〜1000 元/亩之间（平均值为 866.2 元/亩）。从农户拥有的土地

面积来看，赤水河流域农户拥有的耕种面积普遍较小，所得补贴不会太高，补偿要求一定程度上切合实际。又限于当地经济水

平，一定额度的补偿能改善当地人民的生活水平。 

3 赤水河流域市场化生态补偿机制设计 

赤水河流域市场化生态补偿通过设立赤水河流域生态补偿基金进行，通过明确生态补偿主体、客体，设立科学合理的补偿

标准，选择适当的补偿方式，梳理资金的来源和利用，设计补偿方案
［5］
。 

补偿主体：根据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受益者付费”的原则，赤水河流域生态补偿的主体是流域生态环境改善后的受益者，

由于赤水河流域涉及地域广，其生态环境获得改善后，受益的将不仅仅是某个区域。按照可操作性原则生态补偿的主体包括：

政府、酒企和社会组织。政府作为国家执行机关，其宏观调控、市场监管以及提供公共物品的职能为赤水河流域生态补偿机制

的建立健全提供了坚实的政治保障，是赤水河流域生态补偿的主体。 

酒企的生产经营活动对赤水河流域的水环境具有较强的依赖性，但在市场机制下，基于利润最大化的目标，当地酒企对赤

水河流域的水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基于赤水河流域生态补偿“污染者治理”的原则，当地酒企也是生态补偿机制的主体之一，

建议酒企应避免将本应自己承担的环境成本转嫁于社会。 

社会组织作为纯粹的环境公益组织，其资金来源主要是社会捐款
［6］
。 

3.1 补偿客体 

补偿客体指的是，因向社会提供生态服务产品或从事环境保护建设而使自身的收入受到不利影响的地区、社会组织以及个

人。根据赤水河流域利益相关者的分析，补偿客体确定为：赤水河流域生态保护者和建设者、利益受损者等
［7］
。 

具体来看，农户既是赤水河生态环境的保护者，又是生态环境破坏的受害者。赤水河流域上游的煤矿、发电及化工企业和

中下游的酒企，因企业经营，破坏了流域环境，使水源受到污染，严重影响了农户的生存和发展。根据公平性原则，农户理应

得到适当补偿。发展生态产业的企业，为赤水河流域生态环境的改善作出努力，因此也应得到补偿。赤水河生态治理工程的实

施影响了当地旅游业的发展，造成地方财政收入减少，地方政府同时也要承担赤水河流域生态建设配套资金，因此赤水河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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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政府也应得到相应补偿。 

3.2 补偿标准 

生态补偿标准的设定关系到生态补偿的实施效果，科学合理的补偿标准是流域生态补偿机制整体设计的核心问题。确定补

偿标准是执行赤水河流域生态补偿的前提，同时也是实现赤水河流域生态补偿价值目标的关键。目前农户普遍接受 800〜1000

元/亩的标准将土地流转出来进行集约化经营，平均值为 866.2 元/亩。 

3.3 补偿方式 

根据前期调研结果，赤水河生态补偿应以资金补偿为主，政策补偿、技术补偿等为辅。 

资金补偿是指酒企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向赤水河流域当地居民提供资金支持，弥补其生态保护所带来的损失，使其转变土

地利用类型，从而恢复流域生态建设能力。根据资金补偿方案，农户每亩地可获得 800〜1000 元的资金补偿。 

政策补偿是指中央和地方政府通过优惠政策等方式，对赤水河流域进行一定程度的补偿。可以通过制定优惠政策扶持赤水

河覆盖区域的环保企业和其他产业的发展，进而促进当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技术补偿是指地方政府和开发者可通过提供无偿

技术咨询及指导，培养管理、技术等方面的人才，提高库区周围居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和生产技能，以便赤水河流域的生态建设。 

3.4 补偿方案的实施 

补偿方案通过设立赤水河流域水基金信托进行实施
［8］
。水基金信托构架见图 9。 

 

信托基金中，可以融资的资产有：NGO 投入的信托资本、企业投入的资本、农户的土地经营权、消费者认购的稳定资金流。

信托基金还可获得外部融资，这样可获得充足的资金来快速发展，使其能够覆盖更大的流域。此外，市场化生态补偿机制的构

建和推进具有较强的系统性和综合性，涉及多方面、多层次的利益关系，需要改革和协调的问题也较多，因此单一部门的力量

远远不够。成立水基金信托管委会，委员会由政府、销售渠道代表、村民代表、出资企业代表和 NGO 组成，完成赤水河流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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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生态补偿的组织、实施、试点与评估。当地企业代表、NGO、村民代表作出决策来决定信托内产品的使用（包括土地管理和资

金使用；>，政府代表在法律和合规方面对管委会做出的决策给予指导。同时，信托公司作为中立机构对信托内产品进行管理，

起到把关作用，只对管委会做出的有效决策负责。 

具体来说，赤水河水基金设立信托日常和成长两种账户（图 10）。NGO 或者企业对赤水河流域保护的捐资进入信托成长账户。

消费者对土地产品分配权进行认购，认购款直接进入信托日常账户，而认购后土地上的产品及相关生态产品归认购消费者所有。

农户将土地经营权以财产权信托方式，进入水基金信托（1〜3 年），每份土地的认购资金中有固定比例为土地经营权补偿金，土

地经营权补偿金从日常信托账户发放，而赤水河水基金获得流域土地经营权。通过将土地进行集约化经营管理，使用绿色无公

害的种植方式，降低农药、化肥施用量等，可使农村土地管理向着可持续的方向发展，从而保障赤水河整个流域的生态健康。 

 

同时，水基金管委会的运行维护也需要一定的费用，主要包括：水基金管委会的日常管理费用；赤水河流域土地的科学管

理费用；水基金对土地认购消费者的服务费用，如采摘工具、向导费用等。在支付农户抵押保证金和水基金运维费用之后，水

基金对本财年信托日常账户进行核算，剩余资金的 60%直接进入水基金成长账户作为水基金未来发展用途；40%作为分红资金，

按酒企入股份额进行分红，提高酒企参与的积极性。 

4 政策建议 

4.1 建立健全的赤水河流域生态补偿制度 

在确立赤水河流域生态补偿主体、补偿客体、补偿方式、补偿资金来源的基础之上，需要建立健全的相关法律法规来约束，

才能确保赤水河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切实推行。同时根据保护优先、属地管理的原则，以合理规范赤水河流域开发建设以及污

染治理等活动为目的，建立健全的赤水河流域生态补偿机制配套管理体系
［9］

,明确生态补偿机制落实过程中补偿资金的动态流动，

重点做好赤水河流域上游的生态保护工作以及茅台镇周边地区的环境整治工作，确保赤水河流域水体健康并达到国家标准，从

而实现赤水河流域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共赢局面
［10］

。 

4.2 拓展补偿模式，建立流域环境综合治理资金分摊机制 

在对酒企进行访谈的过程中了解到在赤水河流域适宜种植高粱，国台企业已建立两个红高粱基地。基地运作形式是成立公

司，征集农户用地，统一种植。企业从高粱产地购买优质原料，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实现了农户与企业之间的生态补偿。此外，

茅台酒企及怀仁政府以适宜的价格收购当地有机高粱，以“政府+公司+农户”的形式进行定点收购。由此可见，生态补偿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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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是由企业、政府出资，农户进行生态健康管理的单一模式，而是可以根据赤水河流域的自然条件，进一步拓展生态补偿模式，

建立赤水河流域环境综合治理资金分摊机制，实现全流域的可持续发展。 

4.3 提高公众参与性，加强公众监督 

为扩大赤水河流域生态补偿的公众参与性、调动公众参与的积极性，实现反馈与监督作用。一是增加公众知情权，如可以

定期发布流域生态补偿的信息，定期公布生态补偿目标实现情况。二是给予公众表达权，在生*态补偿项目研宄、制定、实施时

征询公众意见，积极接受舆论监督。如以听证会等方式对流域生态补偿中的纠纷进行处理，并对处理意见与结果向公众公开。

通过公众参与的反馈与监督，及时纠正流域生态补偿项目与预期的偏差，以确保生态补偿项目的顺利进行。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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